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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灣大學生命科學院105學年度第1學期第2次院務會議 

會議紀錄 

 

時間： 105 年 12 月 1 日（星期四）下午 1 時 

地點： 生命科學館 6 樓 628 會議室 

出席：王代表愛玉、李代表英周、李代表心予(請假)、吳代表益群、余代表榮熾、 

      高代表文媛、董代表桂書、謝代表旭亮；李代表士傑、周代表蓮香(請假)、 

      胡代表哲明(請假)、柯代表佳吟(請假)、陳代表瑞芬、張代表英峯、               

      張代表世宗、黃代表慶璨(請假)、溫代表進德、管代表永恕、 

      鄭代表秋萍；李代表中芬(請假)；蘇代表呈旭；黃代表柏超 

主席：閔代理院長明源    

列席：張秘書倩妮                                  記錄： 劉技士道明 

壹、 報告事項： 

一、 本院新任(第四任)院長遴選辦理進度，提會報告。 

說明： 

(一) 承前次院務會議報告之進度，院長遴選委員會已陸續完成下列事項： 

1.105年 5月完成籌組第四任院長遴選委員會。 

2.105年 6月召開第一次會議(討論院長自推薦資格、公開徵求及收件 

  截止時間)。 

3.105年 6月至 9月刊登公開徵求院長候選人，及於 105 年 9 月 20日 

  截止院長候選人收件。 

4.105年 10月 20日召開第二次會議(初審院長候選人資格、討論院長 

  候選人公開說明暨座談會程序及時間)。 

(二) 承院長遴選委員會第二次會議，本院已於 105年 11 月 20 日辦理完成

院長候選人對遴選委員公開說明暨座談會；後續擬於 105 年 12 月 16

日召開第三次會議，並於第三次會議後簽請校長就遴選委員會推薦之

院長人選中聘兼之。 

 

二、 本校第 11 次跨領域交流會議，提會報告。 

說明： 

(一) 第 11次跨領域交流會議由本院主辦，時間訂於 105年 12月 20日（星

期二）下午 5時，假生命科學館 3樓 332 演講廳暨大考中心文昌廳(餐

會)舉行 

(二) 依本校各學院學術提升研商第 17次會議(104.6.30)決議辦理，本校為

促進各學院跨領域學術交流，由陳前副校長良基規劃，預計 1.5個月

(至多為 2個月)辦理一次，由各學院輪流舉辦跨領域交流會議及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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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 

(三) 舉辦學院依序為，醫學院→工學院→理學院→文學院→生農學院→社

科院及法律學院(合辦)→附設醫院→電資學院→管理學院→公衛學院

→生科院→輪回醫學院。本院為第一輪中最後一個學院。 

(四) 各一級主管及學院邀請函已於 105年 11 月 22日發送。 

當日流程如附件 1 略，敬請各系所主管撥冗出席。 

貳、 討論事項： 
一、 生化科技學系及生化科學研究所提：因應本院教師評鑑辦法條文修

正案，提送所屬相關辦法(草案)，提會討論。 

說明： 

(一) 本議案已於前次審議生科系等 5 系所教師評鑑辦法修正案，並酌修文

字後通過送院備查(生科系等 5 系所均已於 105 年 10 月 31 日前酌修

後送院完成備查)；惟生化科技學系及生化科學研究所因故未及於前次

會議提送院務會議審議，爰於本(第二)次院務會議進行審議，先予敘

明。 

(二) 本次該 2 系所配合本院教師評鑑辦法修正案重點如下： 

    第三條：105 年 8 月 1 日後聘任之助理教授即適用本辦法第七條。 

    第七條：105 年 8 月 1 日後聘任之助理教授於來校第六年應提請升等， 

     升等通過，同時視為評鑑通過。 

    第十條：教師因重大變故擬申請延後評鑑者，同一評鑑週期內以二次  

            為限。 

             第十六條：明定一百零五年七月三十一日以前聘任之助理教授，任職  

                 八年以上仍未升等者，視為覆評不通過，並依程序辦理不予續聘。 

(三) 本院教師評鑑辦法請參閱附件 2 略，提案單位共計 1系 1 所，說明如

下: 

    生化科技學系    – 教師評鑑辦法(請參閱附件 2-1 略)； 

                       教師評鑑辦法施行細則(請參閱附件 2-2 略)。 

    生化科學研究所  – 請參閱附件 2-3 略。 

 

決議：照案通過並送院備查。 

 

伍、臨時動議： 

一、關於院長遴選制度： 

王代表愛玉：王代表愛玉根據生技系系務會議之決議，代生技系提出建議：希 

            望有機會舉辦公聽會，邀請各院長候選人說明治院理念，增加候 

            選人與生科院所屬師生之間的瞭解。 

謝代表旭亮：附議王代表愛玉。 

李代表英周：附議王代表愛玉及謝代表旭亮。 



共 3 頁，第 3 頁 

董代表桂書：附議上列代表；並建議修訂本院院長遴選辦法，對於院長遴選過 

            程可做適度公開。 

主席裁示： 

(一) 請院辦秘書將王愛玉代表反應之事項傳遞予院長遴選委員會召集人，請召

集人於近日將處理方式回應全院同仁。 

(二) 本院院長遴選辦法修法案將由院方反應予本次院長遴選委員會做後續檢討

參考，後擬於院務會議提案修法。 

二、關於本院辦理升等公開演講流程，提會討論。 

王代表愛玉：關於本院升等公開演講，因院內教師同仁參與率低，是否考慮續 

            辦可行性或有配套措施增進教師同仁參與率。 

李代表士傑：升等申請人公開演講並不適宜，因尚未經審查故升等與否並不確 

            定，會造成申請人極大困擾。再者因無強制規定要求院教評會委 

            員聆聽演講，故多數委員並未參與，因此協助委員審查之意味亦 

            蕩然無存。因此附議王代表所提取消升等申請人演講，並建議由 

            院方邀請升等審查通過之教師公開演講以資慶賀。 

主席裁示：請院辦查明須辦理升等公開演講依據條文，提下次院務會議討論本 

          院升等公開演講是否存續，並建議應有相對配套措施。 

陸、散會。 (13 時 50 分) 


